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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景洪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

1.强化组织领导。根据《景洪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

程》（景财监绩〔2020〕9 号），继续推进规范预算绩效管理工

作，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，完善内部工作机制，强化业务部门工

作的紧密衔接，切实提高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

2.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。根据《中共景洪市委 景洪

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景发〔2

021〕22 号）、《景洪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景洪市项目支出绩效

评价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(景财会监绩〔2020〕82 号）、《景

洪市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景财监绩〔2020〕

44 号）、《景洪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景洪市市级部门财政支出绩

效自评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景财绩效〔2019〕01 号）、《景洪

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景洪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

知》（景财绩效〔2016〕3 号）等相关文件，指导全市的预算绩

效管理工作，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，规范各绩效管

理环节的工作流程和制度体系，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常态化、规范

化、法治化，推动预算效能提升。

3.积极探索指标体系建设。景洪市按照“逐年拓展，逐步建

立”原则，在对各类项目支出基础数据、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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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逐步积累经验，建立适合景洪市的指标体系，在 2020 年探

索《财政部门整体支出》指标体系、2021 年对财政类项目、教

育类项目、交通运输类整体支出和文化旅游类整体支出共四类项

目支出建立绩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，2022 年梳理了部门整体绩

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——共性指标 20 条，项目绩效评价指

标体系及评分表——共性指标 12 条，林业和草原分行业分领域
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30 条供单位参考使用，有效提升了部门的绩

效指标设置能力；根据《西双版纳州州级财政支出绩效指标体系

框架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，鼓励市级预算单位结合部门职责和具体

项目情况制定本行业、本领域、分层次的核心指标和标准体系。

（二）精准事前绩效评估范围

景洪市积极探索事前绩效评估工作：一是在 2022 年开展全

市预算部门事前绩效评估工作（每个部门自行选择一个项目进行

事前绩效评估），同时在预算部门开展评估基础上选取 3 个项目

（涉及金额 4924.74 万元）开展财政重点事前绩效评估，通过最

终评估结论，建议纳入预算项目 2 个，未纳入预算项目 1 个，预

计评估审减金额 4,576.24 万元（该工作于 2022 年 1 月完成）。

二是根据《景洪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预算项目预算部门事

前绩效自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景财监绩〔2022〕5 号），精准组

织全市各预算部门开展 2023 年新增 200 万以上预算项目开展部

门重点绩效事前评估（该项工作正在进行中），在预算部门开展

评估基础上选取 2 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事前绩效评估（该工作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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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3 年 1 月完成）。

（三）提升绩效目标管理、强化绩效运行监控

1.提升绩效目标管理

一是引入参与过省级和其他地州预算项目入库评审和绩效

目标审核工作经验的第三方力量，以 2022 年年初预算项目评审

为实例依据，对全市预算单位及财政局业务人员进行实操讲解，

通过“一对一指导”、“一对一解答”的方式，据以提高全市预算编

制质量，全力推动财政、部门预算绩效管理队伍建设。二是年初

预算完成景洪市辖区 170家预算单位申报的 673个特定目标类项

目的入库评审，涉及资金 120167.66 万元。其中：评审通过项目

636 个，涉及金额 1,029,96.67 万元，评审未通过项目 37 个，涉

及金额 17171万元。基本实现全市年初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全

覆盖。

2.强化绩效运行监控。依托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对

1-6月和 1-9月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“双

监控”，通过绩效监控信息深入分析预算执行进度慢、绩效水平

不高的具体原因，截至 9 月全市完成绩效运行监控 3230 个项目

（涉及金额 453686.54 万元），根据《景洪市部门预算绩效运行

监控管理暂行办法》(景财会监绩〔2020〕44 号），对因政策变

化、突发事件等客观因素导致预算执行进度缓慢或预计无法实现

绩效目标的项目，在调整预算时对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进行调

整，要求根据发现问题，及时完善并修改，保障绩效目标制定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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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反映项目实施后产生的各项效益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（四）强力推进绩效评价全覆盖

1.组织开展绩效评价管理。一是根据《景洪市财政局关于开

展 2021 年度市级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预算支出绩效自评的通

知》（景财会监绩〔2022〕26 号），依托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

管理平台开展 2021 年预算项目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单位自评，

共完成 4385 个项目（涉及金额 614030.45 万元）。二是按照《景

洪市财政局关于选取景洪市 2021 年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

的通知》(景财便笺〔2022〕97 号）文件，2022 年度景洪市级财

政和部门评价范围涵盖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、国有资本经

营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“四本”预算 10 个项目，涉及金额 23

5323.37 万元。

2.强化绩效自评复核工作。为提高单位自评质量，加强结果

应用，景洪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抽取 75 个

项目（其中：整体支出 11个，项目支出 64 个）开展绩效自评复

核，将绩效自评复核结果通过换算应用于 2023 年年度预算，下

一步我们将把复核结果为“中、差”的单位，按照 5%和 10%的比

例参数调减部门 2023 年年度预算控制参数；把复核结果为“优”

的单位，按照 5%的比例参数调增部门 2023 年年度预算控制参

数。

（五）探索各绩效管理环节的结果应用，不断提高管理的质

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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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将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自评复核结果与调整预算和预算

控制数相挂钩，逐步实现“绩效管理环节有结果，结果有应用”

的目标。二是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，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

与整改，激励与问责制度，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

用机制，将绩效结果向社会公布，进一步增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

迫感，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，将一些绩

效评价结果不好的项目取消，对执行不力的单位的预算进行相应

削减，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。

（六）做好预算绩效信息公开，建立激励机制

一是建设阳光财政，景洪市根据《预算法》要求，强化预算

绩效信息公开，全面公开 2022 年初预算绩效目标及 2021 年部门

整体绩效自评、市级项目绩效自评，并将经人大审核的重点项目

绩效评价在景洪市人民政府网上公开，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，公

开率达 100%（除涉密项目、非预算单位或省管单位项目外）。

二是根据《中共景洪市委办公室 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<景洪市 2022 年度综合考评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景办通〔2

022〕99号）文件，将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入全市工作目

标检查考核体系加分项。景洪市通过构建公开、民主、监督、考

评的预算绩效管理行为规范，促进财政资金合理分配和使用，提

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（七）加强培训、指导和检查

1.分行业分部门小范围培训。针对预算单位绩效管理人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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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操应用中的个性化的问题，景洪市聘请有绩效管理经验的第三

方，历时一个月对预算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

和难点，进行有针对性的实务讲解，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实际

操作能力。

2.深入预算单位开展现场检查和指导工作。以直达资金和日

常财务检查为主线，对农业农村局、交通局、妇联、住建局、工

商联等 5 家单位开展现场检查和指导，在检查中对发现的问题进

行了现场指导和整改，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，同时要求完

善相关内控制度，进一步加强各单位的绩效管理意识，提升管好、

用活财政资金的责任感。

二、存在的不足及 2023 年努力方向

（一）存在不足

1.绩效目标编制水平需进一步提高

通过加强绩效目标审核，绩效目标编报质量虽得到一定提

升，但部分绩效目标仍存在细化不合理、不完整的情况，特别是

一些要求尽快下达的资金，为了快速及时下达资金，导致有些项

目绩效目标编报质量不高，制约了绩效自评、绩效运行监控及相

关绩效工作的后续开展。

2.部门对绩效管理意识还需提高

预算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观念还未转变，在资金分配和使

用过程中“重投入轻产出，重分配轻管理”的观念未彻底根除，部

分单位对此项工作认识不到位，未认识到预算单位是绩效管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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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，被动应付，部分单位还未落实部门内部绩效管理的负责人

和责任人。

3.评价结果应用效果有待加强

目前景洪市已将多个绩效管理环节的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

和相关考核工作挂钩，但是应用比重较低、效果不明显，未充分

体现奖优罚劣。

（二）下一步工作措施

1.加强培训和指导，强化队伍建设。加大对预算绩效管理的

宣传和培训，树立预算理念，加强绩效意识，提高部门内部之间

统筹协调的能力。

2.深入探索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工作制度。一是持续探索

事前绩效评估制度。根据上级的相关制度及景洪市实际项目评估

情况，结合当前管理要求，积极探索 200万以上新增项目的绩效

评估体系，将事前绩效评估结果与预算编制相衔接，以点带面，

切实“把钱花在刀刃上”。二是探索建立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制度。

以绩效结果奖惩为突破口，拓展多领域、多渠道应用，让“花钱

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贯穿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，真正

做到“让每一分钱花出最好的效果”。

3.建议上级财政加强对基层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指导。

目前，在预算管理中对绩效考评结果运用较少，建议上级财

政加大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指导，着力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

用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


